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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61 号准予注册，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起

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为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决议生效的公告详见 

2020年 6月 1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决议，本基金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进入基金选择期，选择

期间基金管理人开放赎回、转换转出等业务，本基金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进入基金

财产清算程序，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并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

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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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浙商丰盈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代码 00662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7月 31日 

基金管理人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61 号准予注册，由基金管

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期间

向社会公开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

基金份额总数为 300,830,978.44 份（含募集期间利息结转的份额）。自 2019 年 7 月

31日至 2020 年 6月 16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因为市场环境变化，本基金规模存量较小，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本

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并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公司提议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对终止《基金合同》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事宜进行审议。基金管理人已就该

事项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向证监会报备，提议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终止浙商丰盈

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发布《浙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并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

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基

金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进入基金选择期，选择期间基金管理人开放赎回、转换转出等

业务，本基金自 2020年 6月 19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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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报告 

（一）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0年 6月 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20年 6月 18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27,482.12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2,101.73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825,909.96 

应收利息  333.60 

资产总计  955,827.41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133.84 

应付托管费  44.64 

应付交易费用  - 

其他负债  694,895.33 

负债合计  695,073.81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58,355.15 

未分配利润  2,398.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753.6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55,827.41 
 

   

    

注：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

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

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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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算情况 

 

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7 月 8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组对本

基金的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

如下： 

（一）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包括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费用，分配基金剩余财产的手续费等，根据

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考虑到基金清

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清算费用中的清算审

计费（不含已计提部分）、律师费、公证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资产清算情况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20 年 7 月 8日），部分资产尚未收回或者完成变现，

根据基金管理人 2020年 6月 17日发布的《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浙商丰盈纯债六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财产，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对

该部分资产进行垫付。各项资产清算情况如下：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2,101.73 元，其中 1,648.47 元已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月度调整时划入托管账户，剩余部分 453.26 元已由基金

管理人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 825,909.96 元，已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入托管账户。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 333.60 元，其中清算备付金利息已于

2020年 6月 22日结息人民币 17.35元，结算保证金利息已于 2020年 6月 22日结息人

民币 18.54 元，活期存款利息已于 2020 年 6 月 21 日结息人民币 336.22 元。本基金结

息日至清算期结束日期间的应收利息人民币 112.61元由基金管理人于 2020年 7月 8日

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 

（三）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33.84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7 月 2 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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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44.64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7 月 2

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694,895.33 元，包括信息披露费、审

计费、交易席位佣金以及应付赎回款。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

14,152.40 元，该款项将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提审计费为预

提的 2020 年审计费，金额为人民币 5,054.57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席位费为人民币 29,563.20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支

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646,125.16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支付。 

4、本基金于清算期间 2020 年 6 月 19 日确认的应付赎回款项人民币 20,730.73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6月 23日支付。 

（四）本次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自 2020 年 6月 19 日 

 

至 2020 年 7月 8 日止清

算期间 

项目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 1） 151.12 

清算收入小计 151.12 
  

二、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小计 0.00 

三、清算净收益 151.12 

相关项目具体说明如下： 

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20年 6月 19 日至 2020 年 

7 月 8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及存出保证金利息。 

（五）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0 年 6月 18日基金净资产 260,753.60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151.12 

减：清算期间赎回款 20,730.73 

二、2020 年 7月 8 日基金净资产 240,173.99 



 

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8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0 年 7 月 8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240,173.99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

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

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次日 2020 年 7 月 9 日起，本基金所产生的利息（包括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本金产生的

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六）基金清算报告的告知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

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

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五、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关于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的法律意见》 

（二）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浙商丰盈纯债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组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